%_/? 3 _%/f]:mj\i%\'

114# R EF 5% 1845
%‘ %‘ﬁ‘ A f—‘%- T fIf'\‘]“

ZiZ < B
TREE A A (ZFHEEE OB EERRL)
=A@ B (EF4 05 WA GEHRBL)
P B ARE R L EE L AP T

R
R ARSHEEZEARBY o T ARII4ETIL? 18P oF o
Bopfeh g * AT R HFiLmrd Bt f 3.

*
H%%A”QNWM5GBﬁﬁ’%ﬁA%@‘%ﬁﬁiﬁ
Bt »ME G > ARd B2 BT ERAE > 113#57 60
AT AR BPF BPﬁx+113&5”5BF%A |29 xC (&

P LR B SHE B HE L) R LBOOMOORK00%
2.2z dafo CHFam 3Bk > 3 %A% JUPR BT A
i’ B# g ® C#AF 28 Favig s i DT 3=

Kt A B RAF I GFG DGR - (5 FF U ed A
@0 B*113#57 6P £+ Al s Mid L“I}?E i S|
1352 9p bt’BEip.\.xC%F%; N HPCE Clrvamiz i 7
Pt 113#52 Hp B-AWF AR OF B 8 ¥ PEAG
FRCHFRABRP IR %h}%@z”ﬁ R S Y|
3#H29p ~113#57 15pP » &% ii\élp“ﬂﬁ’?l‘* B 22

%fhf w,m"mé%ﬁ‘44%$ﬁ% SR o

+43113&#5% 1bHp *51”?%—? BRE SR ES %
‘%‘—?_‘ﬁ S ER Y A% o

Ly —

%— 7



BpAXRE  AaFx {3 -FRIE5 > F=1]

PFo BLRMT €0 A2 BEAI®FISFT > ZHEAS
A% BB ELEenFREABHERRE EUAE A&
FAECRAEERG FERE S BWII3EI2Y 3ET - 4 0 A7
ATRAEC LT 2 B > BAE DT RS &

FLR 1 > RFL1 TR A 1083 5P F =102 £ 12/
p¥ B%@%%éﬁAﬁiﬁﬁii(§%4ﬂ)’é%i

g hp > LHRBE Py FR o FYTIRFIPEA
$0 % FEPEEA > kb FEBHRR 0 113287 & )
ARE EEHRE X Bp fﬁCﬁ@}épﬂ:%a‘—Qw’Fﬁ‘% £ A

NRE B AR ES TR HER P FIERBASE
44%HJTU“%£FE@’7 114+ 47 3 5 BB RN
Fio R BRAAHRBRAL Y - S 5@y ZRAEH A
%@@4, FRac ST E R340 15p A % I % IR BIR
o B B3 0 E )P PRTE o HERAE TS SORBEER
¥ 82 ﬁ@éﬁﬂ,iﬁ”f—f"BP? ABYREFT  RERYF
Wi G Aeim g B oo

%

“J

%

EN14257 1p + =6pFF > Beort kWb Sy 8 £ jo' 22 F

JE}

B A Ao A FT s Bateleg kA e A A BEF LR 4R
(3724 %2) HFRPE> P GNP Ae R EZFHHF L Bl
Bo A BRRT de BB SRR D GAH o FRPRE AR 0
ok (s LA E Frerien © OHCA gap M ¢ R 3
213 F R FERE G R TR R o BB E e b RARR ¢

N

J

P
FRAAEZ o ZE AP TR B S - X ERE g
FHREVFZEF N QINFIPNEFE TR L Z [EEE
X PERABT S B2 X 2 EFEF A BE-
B mgA8 Rk 7R w S AdmIPE@R g > 7%
BRI RIFHEERTE AT R LT T R EAPY T R
BBl d o MFEREEEAN o TS AL RIS R IRRE
TRPZEWER - gk > TR R o



L~ i%BkﬂiA%@ﬁﬁ*&wwm&%
ERBAE G A BRE R B }ii» A g Ay
R PRAE o 1B A *ﬁv#&ﬁ§3é¢£pm°
?La’ REERTALEBY B EORE
L % %@»léiik%é %¢4§
¥ ORIRE 5 0TiE 5 20 R e

et [l
=W
oo
[ N
- ==k 13:4-1\ %\
\\-‘i 7_‘ =1 ——A-\‘;' ——A-\
- r I%
%Aﬁ
o N

\m\j, (W. _“3‘;:}?
4
|

i
&
&
R

', 3
=/

e
S

N

fee
[N
Sy —=h
=
4
T

i [
|y
4
&

/
T
(o}

b
WS
\ﬁ"
|4
5
A}
fro
And
NG
—=$
Sk
H\
il
b
=]
oy

N

ML SE G b e T

ok —wd

N

&
&

4
-\

a&ﬁ@ﬁﬁ@%i?%@%
BED 2 () A ?1‘}} %
VA SN - N A l’*;%‘]l\*ﬁﬁ?
BEEE v ELEE B B (
Fed &~ LA 2 i 2 EART
2K F & AR

eI

I

a
=

:3‘“‘;}"13
=1
%
—~
=1
N—
|
)
=
=
W R W & s
fplt
X
= o A g A B [T

A TeE R | =)

oG ol oy e oW
'FomR oA 2
L (w

/w.

o
0=
F T b

A B

N

<k
k3

T3

o E’xgt;g o kN
N
Val

D
—
[
>
|m).

4

e
AW
-
\\'Q:n‘_

)
N :E
-
N

>
L

A}

’ﬁ_ =
I

1‘.5

(=

=y

b

T

A
A\
-~

N
S
Ne o~

\...
\
e
(w
\\

"
Tn (™
> &

N

Boroo QR R v

o
&

|

E:)
<
gk
J'a
%
>~
o
=
7
&
=i
budi

N
Ee
3
&
Ve
I
[
R
e
Ve
I
|
Ert
~
=
(ﬂ
A}
puts]

it (=R~ wk
=M
Ny ,&-}
S W oE
i
e lm\j
)
-h_‘\
'y
T
iy
=i N
W ; ¥
o
M
/ﬂ}
%
w
A}
)
=
A S

N
=

Ji



%‘é‘i‘@?{»}_ B2 oA ES0TES] ~ 278 970 2o
\ z% Bt P BAkR il Arll4E REF 599
$§?%$~i%%ﬁi*ﬁ%“iﬁmzjﬁ%w%+
'EELE‘?’}@/Z‘ e ok il ST Nh W N A A
SR 0 E RIEF R RITEG L R8T JRIAFE L &
TERLECFHOBIASATNRAAIT I T RBLE
KEA R P A 2N BRAABEDEF L ERS
SRR S S 3 B T PN SRR W = A S R )
RAETRB 73 Feied > ZRAFF X 273 JlenF & 7oex
WEEZ A ERE CREBAT AR AZTLHEEZE > A AR
ek HEELE R AJAZ AL > FREAZ B
Bz ® o 8 0 Bt B L X

i

mo R REE G ROV A R H2LE R I # e

ARG R AT o

Ae A PRAF T o BITEFEEI0P P M DFE ko TR
F| 2 ATE T, 500~ -

v b

EN 3 114 = 3 ! 12 2



u;gf =s

R4 (1142 REF % 18450)

A 20O 2000002 0p 2
oS- Sagl 1 200000000058
LEOOMROOR005L

(mxﬁﬂ)

B 70O A R00£00200p 2
7EsL— S - 20000000005
LELOOFOOR 005

F/ ,47\

C #£00 AR00E£0200p 2
£ - sl 1 700000000058
4B LEOOMROOR005.2 2

BB LB OOFMOOR 00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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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兒童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至民國114年11月18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5月6日獲報，發現Ａ雙側小腿處及足跟踝處有不明燙傷，Ａ現由其母親Ｂ監護照顧，113年5月6日社工訪視Ｂ時，Ｂ陳述113年5月5日有帶Ａ到其男友Ｃ（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於屏東縣○○鄉○○路00號之2之住家，Ｃ因怕吵到Ｂ休息，有將Ａ帶出門到附近走走，Ｂ不清楚Ｃ將Ａ帶去哪，只知道疑似帶到附近蝦塭玩，回來後才發現Ａ雙腿處有像曬傷的傷痕，後因傷口處出現起泡，Ｂ於113年5月6日再帶Ａ至南州衛生所就醫。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與Ｂ確認Ｃ聯繫方式後，查訪Ｃ時，Ｃ仍無法清楚陳述113年5月5日將Ａ帶往蝦塭的實際地點，且核對Ａ傷勢與Ｃ稱天氣熱疑被柏油路燙傷說法有出入，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113年5月15日分別帶Ａ到東港輔英醫院及高雄長庚醫院就診後，院方認為係疑似外力不當對待造成，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緊急安置保護，經鈞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延長安置在案。
　㈡Ｂ自Ａ安置後，固定每月攜案姊一同親子會面，每次1小時。觀察親子會面過程，Ｂ與Ａ互動情形尚可，案姊與Ａ互動親密，Ｂ偶會在會面時間尾端顯露疲憊而難以顧及未成年子女等，照顧量能有待評估；Ｂ於113年12月誕下一女，新生兒照顧已耗費大量體力與精神，Ｂ本身工作為檳榔攤大夜班員工，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10點至隔日上午10點，共12小時，Ｂ照顧規劃為將Ａ及未成年手足（含新生兒），均帶至檳榔攤看顧，但其環境仍有待提升，案姊作息跟著受影響而有白天上學睡情形，案外祖母因與Ｂ衝突，113年8月已搬出案家且無法提供助，又Ｂ自陳Ｃ照顧年幼子女品質不佳，不可能讓其獨自在家照顧年幼子女，故選擇上班時段將未成年子女帶往上班處所進行看顧，社工於114年4月連結親職賦能資源，提升Ｂ同居人親職照顧能力，成為適當之照顧者以分擔照顧壓力，賦能引導員於4月15日起每周至案家提供服務，共提供3次，每次1小時之服務，教導照顧新生兒應觀察重點及照顧技巧，評估Ｂ同居人學習態度尚可，配合練習時消極，仍有加強空間。
　㈢114年5月1日上午6時許，Ｂ吩咐案姊騎腳踏車返家叫案母同居人起床準備出門上班，Ｂ於叫喚案母同居人時發現案妹（新生兒）整個趴睡，且面部朝床面無任何移動反應，Ｂ同居人驚醒並撫摸Ｂ四肢無溫度且僵硬，探測脈搏無跳動，通知案母後送往東港輔英醫院到院前已OHCA；經相關人員採證與法醫解剖，確定無外傷等兒虐跡象，屬嚴重疏忽照顧意外死亡。
　㈣案家為自建宅，空間寬敞，惟因物品過多、老舊家具堆積，實際可用空間有限，兒童於室內活動恐因環境銳角及阻礙造成危險，且整潔維持困難，對兒少安全與發展有不利影響。Ｂ表示需先與案家其他成員討論並取得同意後，方可進一步與社工規劃清潔整理事宜。社工則表示可提供相關資源協助環境改善，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亦為Ａ返家前預作準備，並規劃為案姊整理出一處安全、可獨立使用空間。
　㈤綜合評估案家照顧環境與Ａ之安全風險，仍不具備返家條件。此外，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育兒支援不足，案外祖母已搬出無法協助照顧，Ｂ同居人曾被Ｂ自評照顧能力不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疑似疏忽導致死亡，顯示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聲請人雖介入提供親職賦能服務，惟Ｂ同居人配合度與學習成效有限。為維護Ａ最佳利益，提供其穩定成長及學習發展的環境，建議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兒童Ａ三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99號民事裁定影本、本院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家庭處遇評估服務報告等文件為證。審酌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親屬支援系統不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疏忽導致死亡，經專業社工評估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家庭照顧環境仍有待改善，建議Ａ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雖Ｂ表示不同意本案延長安置，惟本院認如未予延長安置，恐不利於Ａ之人身安全，為維護Ａ之最佳利益，認本案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
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附件
		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Ａ　乙○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現安置中）



		Ｂ　甲○○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Ｃ　余○○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之2
　　　　　　　居屏東縣○○鄉○○路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兒童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至民國114年11月18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5月6日獲報，發現Ａ雙側小腿處及足跟踝

    處有不明燙傷，Ａ現由其母親Ｂ監護照顧，113年5月6日社工

    訪視Ｂ時，Ｂ陳述113年5月5日有帶Ａ到其男友Ｃ（真實姓名及

    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於屏東縣○○鄉○○路00號之2之住家，Ｃ

    因怕吵到Ｂ休息，有將Ａ帶出門到附近走走，Ｂ不清楚Ｃ將Ａ帶

    去哪，只知道疑似帶到附近蝦塭玩，回來後才發現Ａ雙腿處

    有像曬傷的傷痕，後因傷口處出現起泡，Ｂ於113年5月6日再

    帶Ａ至南州衛生所就醫。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與Ｂ確認Ｃ聯繫

    方式後，查訪Ｃ時，Ｃ仍無法清楚陳述113年5月5日將Ａ帶往蝦

    塭的實際地點，且核對Ａ傷勢與Ｃ稱天氣熱疑被柏油路燙傷說

    法有出入，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113年5月15日分別帶Ａ

    到東港輔英醫院及高雄長庚醫院就診後，院方認為係疑似外

    力不當對待造成，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緊急安置保

    護，經鈞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延長安置在案。

　㈡Ｂ自Ａ安置後，固定每月攜案姊一同親子會面，每次1小時。觀

    察親子會面過程，Ｂ與Ａ互動情形尚可，案姊與Ａ互動親密，Ｂ

    偶會在會面時間尾端顯露疲憊而難以顧及未成年子女等，照

    顧量能有待評估；Ｂ於113年12月誕下一女，新生兒照顧已耗

    費大量體力與精神，Ｂ本身工作為檳榔攤大夜班員工，夜班

    工作時間為晚上10點至隔日上午10點，共12小時，Ｂ照顧規

    劃為將Ａ及未成年手足（含新生兒），均帶至檳榔攤看顧，

    但其環境仍有待提升，案姊作息跟著受影響而有白天上學睡

    情形，案外祖母因與Ｂ衝突，113年8月已搬出案家且無法提

    供助，又Ｂ自陳Ｃ照顧年幼子女品質不佳，不可能讓其獨自在

    家照顧年幼子女，故選擇上班時段將未成年子女帶往上班處

    所進行看顧，社工於114年4月連結親職賦能資源，提升Ｂ同

    居人親職照顧能力，成為適當之照顧者以分擔照顧壓力，賦

    能引導員於4月15日起每周至案家提供服務，共提供3次，每

    次1小時之服務，教導照顧新生兒應觀察重點及照顧技巧，

    評估Ｂ同居人學習態度尚可，配合練習時消極，仍有加強空

    間。

　㈢114年5月1日上午6時許，Ｂ吩咐案姊騎腳踏車返家叫案母同居

    人起床準備出門上班，Ｂ於叫喚案母同居人時發現案妹（新

    生兒）整個趴睡，且面部朝床面無任何移動反應，Ｂ同居人

    驚醒並撫摸Ｂ四肢無溫度且僵硬，探測脈搏無跳動，通知案

    母後送往東港輔英醫院到院前已OHCA；經相關人員採證與法

    醫解剖，確定無外傷等兒虐跡象，屬嚴重疏忽照顧意外死亡

    。

　㈣案家為自建宅，空間寬敞，惟因物品過多、老舊家具堆積，

    實際可用空間有限，兒童於室內活動恐因環境銳角及阻礙造

    成危險，且整潔維持困難，對兒少安全與發展有不利影響。

    Ｂ表示需先與案家其他成員討論並取得同意後，方可進一步

    與社工規劃清潔整理事宜。社工則表示可提供相關資源協助

    環境改善，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亦為Ａ返家前預作準備，

    並規劃為案姊整理出一處安全、可獨立使用空間。

　㈤綜合評估案家照顧環境與Ａ之安全風險，仍不具備返家條件。

    此外，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育兒支援不足，案

    外祖母已搬出無法協助照顧，Ｂ同居人曾被Ｂ自評照顧能力不

    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疑似疏忽導致死亡，

    顯示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聲請人雖介入提供親

    職賦能服務，惟Ｂ同居人配合度與學習成效有限。為維護Ａ最

    佳利益，提供其穩定成長及學習發展的環境，建議持續在安

    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兒童Ａ三

    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兒

    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

    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

    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第一項兒童

    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

    、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

    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

    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

    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

    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

    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99

    號民事裁定影本、本院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

    意見單、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

    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家庭處遇評估服務報告等

    文件為證。審酌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親屬支援

    系統不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疏忽導致死亡

    ，經專業社工評估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家庭照

    顧環境仍有待改善，建議Ａ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

    護及生活照護，雖Ｂ表示不同意本案延長安置，惟本院認如

    未予延長安置，恐不利於Ａ之人身安全，為維護Ａ之最佳利益

    ，認本案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

    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

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附件

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Ａ　乙○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現安置中） Ｂ　甲○○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Ｃ　余○○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之2 　　　　　　　居屏東縣○○鄉○○路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兒童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至民國114年11月18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5月6日獲報，發現Ａ雙側小腿處及足跟踝處有不明燙傷，Ａ現由其母親Ｂ監護照顧，113年5月6日社工訪視Ｂ時，Ｂ陳述113年5月5日有帶Ａ到其男友Ｃ（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於屏東縣○○鄉○○路00號之2之住家，Ｃ因怕吵到Ｂ休息，有將Ａ帶出門到附近走走，Ｂ不清楚Ｃ將Ａ帶去哪，只知道疑似帶到附近蝦塭玩，回來後才發現Ａ雙腿處有像曬傷的傷痕，後因傷口處出現起泡，Ｂ於113年5月6日再帶Ａ至南州衛生所就醫。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與Ｂ確認Ｃ聯繫方式後，查訪Ｃ時，Ｃ仍無法清楚陳述113年5月5日將Ａ帶往蝦塭的實際地點，且核對Ａ傷勢與Ｃ稱天氣熱疑被柏油路燙傷說法有出入，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113年5月15日分別帶Ａ到東港輔英醫院及高雄長庚醫院就診後，院方認為係疑似外力不當對待造成，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緊急安置保護，經鈞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延長安置在案。
　㈡Ｂ自Ａ安置後，固定每月攜案姊一同親子會面，每次1小時。觀察親子會面過程，Ｂ與Ａ互動情形尚可，案姊與Ａ互動親密，Ｂ偶會在會面時間尾端顯露疲憊而難以顧及未成年子女等，照顧量能有待評估；Ｂ於113年12月誕下一女，新生兒照顧已耗費大量體力與精神，Ｂ本身工作為檳榔攤大夜班員工，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10點至隔日上午10點，共12小時，Ｂ照顧規劃為將Ａ及未成年手足（含新生兒），均帶至檳榔攤看顧，但其環境仍有待提升，案姊作息跟著受影響而有白天上學睡情形，案外祖母因與Ｂ衝突，113年8月已搬出案家且無法提供助，又Ｂ自陳Ｃ照顧年幼子女品質不佳，不可能讓其獨自在家照顧年幼子女，故選擇上班時段將未成年子女帶往上班處所進行看顧，社工於114年4月連結親職賦能資源，提升Ｂ同居人親職照顧能力，成為適當之照顧者以分擔照顧壓力，賦能引導員於4月15日起每周至案家提供服務，共提供3次，每次1小時之服務，教導照顧新生兒應觀察重點及照顧技巧，評估Ｂ同居人學習態度尚可，配合練習時消極，仍有加強空間。
　㈢114年5月1日上午6時許，Ｂ吩咐案姊騎腳踏車返家叫案母同居人起床準備出門上班，Ｂ於叫喚案母同居人時發現案妹（新生兒）整個趴睡，且面部朝床面無任何移動反應，Ｂ同居人驚醒並撫摸Ｂ四肢無溫度且僵硬，探測脈搏無跳動，通知案母後送往東港輔英醫院到院前已OHCA；經相關人員採證與法醫解剖，確定無外傷等兒虐跡象，屬嚴重疏忽照顧意外死亡。
　㈣案家為自建宅，空間寬敞，惟因物品過多、老舊家具堆積，實際可用空間有限，兒童於室內活動恐因環境銳角及阻礙造成危險，且整潔維持困難，對兒少安全與發展有不利影響。Ｂ表示需先與案家其他成員討論並取得同意後，方可進一步與社工規劃清潔整理事宜。社工則表示可提供相關資源協助環境改善，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亦為Ａ返家前預作準備，並規劃為案姊整理出一處安全、可獨立使用空間。
　㈤綜合評估案家照顧環境與Ａ之安全風險，仍不具備返家條件。此外，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育兒支援不足，案外祖母已搬出無法協助照顧，Ｂ同居人曾被Ｂ自評照顧能力不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疑似疏忽導致死亡，顯示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聲請人雖介入提供親職賦能服務，惟Ｂ同居人配合度與學習成效有限。為維護Ａ最佳利益，提供其穩定成長及學習發展的環境，建議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兒童Ａ三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99號民事裁定影本、本院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家庭處遇評估服務報告等文件為證。審酌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親屬支援系統不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疏忽導致死亡，經專業社工評估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家庭照顧環境仍有待改善，建議Ａ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雖Ｂ表示不同意本案延長安置，惟本院認如未予延長安置，恐不利於Ａ之人身安全，為維護Ａ之最佳利益，認本案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
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附件
		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Ａ　乙○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現安置中）



		Ｂ　甲○○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Ｃ　余○○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之2
　　　　　　　居屏東縣○○鄉○○路00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周春米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兒童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至民國114年11月18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5月6日獲報，發現Ａ雙側小腿處及足跟踝處有不明燙傷，Ａ現由其母親Ｂ監護照顧，113年5月6日社工訪視Ｂ時，Ｂ陳述113年5月5日有帶Ａ到其男友Ｃ（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附件對照表）於屏東縣○○鄉○○路00號之2之住家，Ｃ因怕吵到Ｂ休息，有將Ａ帶出門到附近走走，Ｂ不清楚Ｃ將Ａ帶去哪，只知道疑似帶到附近蝦塭玩，回來後才發現Ａ雙腿處有像曬傷的傷痕，後因傷口處出現起泡，Ｂ於113年5月6日再帶Ａ至南州衛生所就醫。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與Ｂ確認Ｃ聯繫方式後，查訪Ｃ時，Ｃ仍無法清楚陳述113年5月5日將Ａ帶往蝦塭的實際地點，且核對Ａ傷勢與Ｃ稱天氣熱疑被柏油路燙傷說法有出入，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9日、113年5月15日分別帶Ａ到東港輔英醫院及高雄長庚醫院就診後，院方認為係疑似外力不當對待造成，故聲請人於113年5月15日進行緊急安置保護，經鈞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延長安置在案。

　㈡Ｂ自Ａ安置後，固定每月攜案姊一同親子會面，每次1小時。觀察親子會面過程，Ｂ與Ａ互動情形尚可，案姊與Ａ互動親密，Ｂ偶會在會面時間尾端顯露疲憊而難以顧及未成年子女等，照顧量能有待評估；Ｂ於113年12月誕下一女，新生兒照顧已耗費大量體力與精神，Ｂ本身工作為檳榔攤大夜班員工，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10點至隔日上午10點，共12小時，Ｂ照顧規劃為將Ａ及未成年手足（含新生兒），均帶至檳榔攤看顧，但其環境仍有待提升，案姊作息跟著受影響而有白天上學睡情形，案外祖母因與Ｂ衝突，113年8月已搬出案家且無法提供助，又Ｂ自陳Ｃ照顧年幼子女品質不佳，不可能讓其獨自在家照顧年幼子女，故選擇上班時段將未成年子女帶往上班處所進行看顧，社工於114年4月連結親職賦能資源，提升Ｂ同居人親職照顧能力，成為適當之照顧者以分擔照顧壓力，賦能引導員於4月15日起每周至案家提供服務，共提供3次，每次1小時之服務，教導照顧新生兒應觀察重點及照顧技巧，評估Ｂ同居人學習態度尚可，配合練習時消極，仍有加強空間。

　㈢114年5月1日上午6時許，Ｂ吩咐案姊騎腳踏車返家叫案母同居人起床準備出門上班，Ｂ於叫喚案母同居人時發現案妹（新生兒）整個趴睡，且面部朝床面無任何移動反應，Ｂ同居人驚醒並撫摸Ｂ四肢無溫度且僵硬，探測脈搏無跳動，通知案母後送往東港輔英醫院到院前已OHCA；經相關人員採證與法醫解剖，確定無外傷等兒虐跡象，屬嚴重疏忽照顧意外死亡。

　㈣案家為自建宅，空間寬敞，惟因物品過多、老舊家具堆積，實際可用空間有限，兒童於室內活動恐因環境銳角及阻礙造成危險，且整潔維持困難，對兒少安全與發展有不利影響。Ｂ表示需先與案家其他成員討論並取得同意後，方可進一步與社工規劃清潔整理事宜。社工則表示可提供相關資源協助環境改善，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亦為Ａ返家前預作準備，並規劃為案姊整理出一處安全、可獨立使用空間。

　㈤綜合評估案家照顧環境與Ａ之安全風險，仍不具備返家條件。此外，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育兒支援不足，案外祖母已搬出無法協助照顧，Ｂ同居人曾被Ｂ自評照顧能力不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疑似疏忽導致死亡，顯示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聲請人雖介入提供親職賦能服務，惟Ｂ同居人配合度與學習成效有限。為維護Ａ最佳利益，提供其穩定成長及學習發展的環境，建議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聲請人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兒童Ａ三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亦為同法第57條第1、2項所明定。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99號民事裁定影本、本院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家庭處遇評估服務報告等文件為證。審酌Ｂ因經濟因素須從事大夜班工作，親屬支援系統不足，且案妹不幸於Ｂ同居人照顧期間因疏忽導致死亡，經專業社工評估案家照顧能力與風險意識仍不足，家庭照顧環境仍有待改善，建議Ａ持續在安全有利的寄養家庭受保護及生活照護，雖Ｂ表示不同意本案延長安置，惟本院認如未予延長安置，恐不利於Ａ之人身安全，為維護Ａ之最佳利益，認本案有延長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

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附件

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84號） Ａ　乙○　　　民國0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現安置中） Ｂ　甲○○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 Ｃ　余○○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鄉○○路00號之2 　　　　　　　居屏東縣○○鄉○○路00號 





